附件1
车辆信息
	序号
	单位名称
	车牌号码
	品牌型号
	排气量（升）
	车辆类型
	处理方式
	登记日期（年／月）

	1
	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有限公司
	渝BT169X
	长城牌CC1031PA40
	2771ml
	轻型普通货车
	报废
	2011年6月8日



附件2
[bookmark: OLE_LINK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有限公司:
[bookmark: OLE_LINK2]                       （法定代表人姓名）在             （竞价单位名称）任          （职务名称）职务，是          （竞价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竞价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电话：          ；电子邮箱：         （若授权他人办理并签署询价文件的可不填写）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带国徽面）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带照片面）




    
[bookmark: OLE_LINK5]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有限公司：
            （竞价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授权（被授权人姓名及身份证号码）作为代表，全权办理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有限公司公务用车报废处置项目的竞价、谈判、签约、处置等具体工作，并签署全部有关文件、协议及合同。
我单位对被授权人的签署负全部责任。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在撤销授权的书面通知以前，本授权书一直有效。被授权人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所有文件不因授权的撤销而失效。

被授权人：                       竞价单位法定代表人：
（签署或盖章）                    （签署或盖章）

（附：被授权人身份证正反面）
   
                                       

竞价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3
[bookmark: OLE_LINK6]基本资格条件承诺函
致：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有限公司
兹声明本公司信誉良好，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并且：
1.在最近三年内（自【2023年 5月1日】起）没有被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有骗取中选、严重违约、重大工程质量或者重大工程安全问题（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或司法机关出具的有关法律文书为准）的； 
2.在最近五年内（自【2021年5月1日】起）没有被判处单位行贿罪（行贿行为与采购活动相关的）（以“中国裁判文书网”的生效判决为准）； 
3.在最近五年内（自【2021年5月1日】起）没有被判处合同诈骗罪的（以“中国 裁判文书网”的生效判决为准）；
4.没有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以“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为准）， 执行完毕或不再执行的除外；
5.在最近三年内没有存在与本询价事项直接相关的行政处罚或法律诉讼，可能影响履约能力的；没有存在因车辆拆解处置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或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 
我方对以上承诺负全部法律责任。

竞价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4
[bookmark: OLE_LINK7]特定资格要求的资料


附件5

 报 价 单

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有限公司公务用车报废处置项目车辆（渝BT169X），数量1台，经现场勘察，我司决定报价如下：
人民币：
（大写）：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竞价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注意：报价单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是法人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未签字或未加盖公章的，视为无效。报价单填写密封后递交，若大写与小写金额不一致，以大写金额为准。低于最低报价的报价不被接受。


附件6
承 诺 函
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有限公司：
我方对贵方《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有限公司公务用车报废处置项目公开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公告”）表示完全认同，遵照公告及询价文件的要求，特此确认并承诺：
1.我方确认并承诺，已仔细阅读并研究了贵方的公告及附件，完全熟悉其中的要求、条款和条件，充分了解标的情况，完全同意公告及附件制定的交易规则。
2.我方确认并承诺，为本项目提供的所有书面材料真实、合法、完整、有效，如有任何问题，我方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3.我方承诺，与其他报价单位无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联合投标行为，一经查实，放弃我方询价资格。
 4.我方完全知悉处置标的物系报废机动车，我方具备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资质和相应技术能力。如我方中选，将严格遵照国家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机动车报废拆解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要求进行，履行环境保护义务，及时反馈《报废汽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书》。如有违反，一切法律责任、经济责任由我单位承担。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竞价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7
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